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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概述 

（一）基本情况 

1、关于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关联方深圳市

泰德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德信”）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事项 

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市新

国都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继续向泰德信租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东路泰然劲松大

厦17A、17B物业作为办公场地，其中，公司向泰德信租赁劲松大厦17A的建筑面积

为84.47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125元，月租金总额为10,558.75元。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无异议专项核查意见。 

由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扩大劲松大厦17A的租赁面

积。经公司与泰德信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公司租赁劲松大厦17A的建筑面积扩大为

236.99平方米，每平方米每月租赁仍为人民币125元，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29,623.75 元。租赁期限自2019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15日止，据此测算，租金

总额为355,485元。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信诚丰”）向关联方陈文辉先生、刘丹女士租赁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信诚丰的主要办公场所为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383号西京公寓三期商业

商业广场写字楼（又名：河西王府井商业广场写字楼），该办公场所为租赁物业，

租赁有效期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租金为每日每平方米2.85元（含

税），月租金为161,467.61元。随着公信诚丰的业务扩展以及人员的增加，原办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场地已不能满足正常经营需求，为保证公信诚丰的长足发展，在参考市场市场价

格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公信诚丰向关联方陈文辉先生、刘丹女士（实际产权

人为刘与、刘泽奕，刘丹为其法定监护人）租赁办公场地并于2018年9月1日签署

相关租赁协议。 

（1）公信诚丰向陈文辉先生租赁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信诚丰向陈文辉先生租赁长沙市岳麓区谷丰中路209号荣泰广场1、2、3幢

630-648房、1830-1837房作为办公场地，租赁面积为1,569.49平方米，其中6楼

1,103.09平方米，18楼466.4平方米，承租单元的6楼租赁期为60个月，租赁期限

自2018年9月1日（起租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包括首尾两日）。18楼租赁期

为8个月，自2018年9月1日（起租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包括首尾两日）。租

金总额为3,433,987.72元。 

详细租金情况表如下： 

租期 

租金单价      

（元/㎡/天） 
递增率

（%） 

 

（不含税）月 

租金（元） 

6 楼 18 楼 
6 楼 18 楼 合计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 
1.5  2 0 50328.48 28372.67 78701.15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8 月 
1.5  0 50328.48  50328.48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 
1.5   0 50328.48  50328.48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 
 1.575  5 52844.91  52844.91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 
 1.654  5 55487.15  55487.15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 
 1.736  5 58261.51  58261.51 

（2）公信诚丰向刘丹女士租赁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公信诚丰向刘丹女士租赁长沙市岳麓区谷丰中路209号荣泰广场1、2、3幢1838、

1839、1840、1841、1842、1843号房作为办公场地，租赁期为8个月，自2018年9

月1日（起租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包括首尾两日），每日平方米人民币2元

（不含税）租赁面积合计382.97平方米，租金总额为186,378.72元。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祥、江汉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核查，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就本次交易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刘祥、江汉将回避表决。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泰德信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以南6007号安徽大厦2202 

法定代表人：江汉 

注册资本：3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 

2、关联关系：控股股东、董事长及总经理刘祥先生和公司股东、董事及副总

经理江汉先生为深圳市泰德信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陈文辉 

2、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对方陈文辉先生为公信诚丰的董事。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刘丹 

2、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对方刘丹女士为公信诚丰总经理兼董事及法定代表人



的配偶。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泰德信拟与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 

1、定价原则和依据：根据 2019 年度该区域房屋租赁市场价格，经租赁双方

协商一致，确定单位租金为 125 元/平方米/月,租赁总金额为 355,485元。 

2、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东泰然劲松大厦 17A的房屋(以下简称租赁

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房屋租赁用途：厂房 。租赁房屋面积共计 236.99平方米。

房屋产权人或合法使用人为 深圳市泰德信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权利证书或者证

明其合法权属证明的其他有效证件名称及号码：3000090615 号 。 

乙方租用租赁房屋的期限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止。租赁

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或批准的土地使用年限。超过二十年或批准的土地使用年限

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

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或批准的土地使用年限。 

甲方应自合同签订起五日内将租赁房屋交付乙方。交付租赁房屋时，双方应

就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当时状况、附属财产等有关情况进行确认，并在附页

中补充列明。 

租赁房屋的租金按房屋出租面积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25 元（大写：壹佰贰

拾伍元）计算，月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29,623.75 元（大写：贰万玖仟陆佰贰拾叁

元柒角伍分元）。房屋租赁合同期内，甲方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 

（二）公信诚丰拟与陈文辉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1、定价原则和依据：根据 2019 年度该区域房屋租赁市场价格，经租赁双方

协商一致。 

2、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承租单元 

1.1 承租单元：系指本房产。 

1.2 承租单元实测建筑面积为 1569.49 平方米，其中 6 楼 1103.09 平方米，18

楼 466.4平方米。 

1.3 承租单元的用途为办公。 

https://www.baidu.com/s?wd=%E7%A7%9F%E8%B5%81%E6%9C%9F%E9%99%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H6duWu9rHw-PHIBnj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PjnkPH0srjfznj01PjTYn0
https://www.baidu.com/s?wd=%E7%A7%9F%E8%B5%81%E6%9C%9F%E9%99%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H6duWu9rHw-PHIBnj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PjnkPH0srjfznj01PjTYn0
https://www.baidu.com/s?wd=%E7%A7%9F%E8%B5%81%E5%90%88%E5%90%8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H6duWu9rHw-PHIBnj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PjnkPH0srjfznj01PjTYn0
https://www.baidu.com/s?wd=%E7%A7%9F%E8%B5%81%E6%9C%9F%E9%99%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H6duWu9rHw-PHIBnj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PjnkPH0srjfznj01PjTYn0
https://www.baidu.com/s?wd=%E7%A7%9F%E8%B5%81%E6%9C%9F%E9%99%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H6duWu9rHw-PHIBnj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n3PjnkPH0srjfznj01PjTYn0


1.4 本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取得，正在办理之中。 

1.5 本承租单元（已）（未）√设定抵押。抵押权人 无   。 

第二条 租赁期限 

2.1  承租单元的 6楼租赁期为 60个月，自 2018年 9月 1日（起租日）起至 2023

年 8月 31日止（包括首尾两日）；18楼租赁期为 8个月，自 2018 年 9月 1日（起

租日）起至 2019年 4月 30日止（包括首尾两日） 

第三条 租金、物业管理费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3.1 承租单元租金(不含物业管理费及公用事业费用)按下列标准计算： 

3.1.1 自 2018年 9月 1日至 2020 年 8月 31日期间，6楼租金标准为：每日每建

筑平方米人民币 1.5元（不含税），月租金=每日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365 天×租

赁合同面积÷12 月=月租金人民币 50328.48元（不含税）;以后每年按 5% 标准递

增。 

3.1.2 自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 年 4月 30日期间，18楼租金标准为：每日每建

筑平方米人民币 2元（不含税），月租金=每日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365天×租赁

合同面积÷12月=月租金人民币 28372.67元（不含税）。 

3.1.3 租金递增：  

租期 

租金单价      

（元/㎡/天） 递增率

（%） 

 

（不含税）月 

租金（元） 

6楼 18楼 
6楼 18 楼 合计 

2018 年 9 月至

2019年 4月 
1.5  2 0 50,328.48 28,372.67 78,701.15 

2019 年 5 月至

2019年 8月 
1.5  0 50,328.48  50,328.48 

2019 年 9 月至

2020年 8月 
1.5   0 50,328.48  50,328.48 

2020 年 9 月至

2021年 8月 
 1.575  5 52,844.91  52,844.91 

2021 年 9 月至  1.654  5 55,487.15  55,487.15 



2022年 8月 

2022 年 9 月至

2023年 8月 
 1.736  5 58,261.51  58,261.51 

3.1.4  自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 年 4月 30日期间，合计月租金为 78,701.15元

（不含税）;  

自 2019年 5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期间，合计月租金为 50,328.48元（不

含税）; 

自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期间，合计月租金为 52,844.91元（不

含税）; 

自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期间，合计月租金为 55,487.15元（不

含税）; 

自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3年 8月 31日期间，合计月租金为 58,261.51元（不

含税）。 

3.2 首期租金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的租金，共人民币

472,206.90元，支付时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日内。” 

（三）公信诚丰拟与刘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 

1、定价原则和依据：根据 2019 年度该区域房屋租赁市场价格，经租赁双方

协商一致。 

2、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1）1841、1842、1843号房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四条 承租单元 

1.1 承租单元：系指本房产。 

1.2 承租单元实测建筑面积为 179.38平方米。 

1.3 承租单元的用途为办公。 

1.4 本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取得，正在办理之中。 

1.5 本承租单元（已）（未）√设定抵押。抵押权人 无   。 

第五条 租赁期限 

2.1  承租单元的租赁期为 8 个月，自 2018年 9月 1日（起租日）起至 2019年

4月 30日止（包括首尾两日）。 



第六条 租金、物业管理费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3.3承租单元租金(不含物业管理费及公用事业费用)按下列标准计算： 

自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期间，租金标准为：每日每建筑平方米人

民币2元（不含税），月租金=每日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365天×租赁合同面积÷12

月=月租金人民币 10912.28元（不含税）。 

租金：  

租期 

租金单价      

（元/㎡/

天） 

递增率（%） 
（不含税）月 

租金（元）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4月 2.000 0 10912.28 

3.4租期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 年 2月 28日的租金，共人民币 65473.68元，支

付时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剩余租金双方应于本合同租赁期限终止前结

清。” 

（2）1838、1839、1840号房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七条 承租单元 

1.1 承租单元：系指本房产。 

1.2 承租单元实测建筑面积为 203.59平方米。 

1.3 承租单元的用途为办公。 

1.4 本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取得，正在办理之中。 

1.5 本承租单元（已）（未）√设定抵押。抵押权人 无   。 

第八条 租赁期限 

2.1 承租单元的租赁期为 8个月，自 2018年 9月 1日（起租日）起至 2019年 4

月 30日止（包括首尾两日）。 

第九条 租金、物业管理费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3.3 承租单元租金(不含物业管理费及公用事业费用)按下列标准计算： 

自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期间，租金标准为：每日每建筑平方米人

民币 2元（不含税），月租金=每日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365天×租赁合同面积÷

12月=月租金人民币 12385.06 元（不含税）。 

租金：（详情见下表） 



租期 

租金单价      

（元/㎡/

天） 

递增率（%） 
（不含税）月 

租金（元）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4月 2.000 0 12385.06 

3.4  租期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的租金，共人民币 74310.36 元，

支付时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日内。剩余租金双方应于本合同租赁期限终止前

结清。”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本次向泰德信扩租劲松大厦 17A 作为办公场地，是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

需要。公司总部虽已搬迁至深圳市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但随着公司业务的开拓，

对原总部办公场所仍有租赁需求，本次扩大租赁面积有利于安置公司相关业务的

人员，降低公司管理成本。 

公信诚丰本次向陈辉先生、刘丹女士租赁房屋作为办公场地，是出于公信诚

丰实际发展需要。相比原办公场地，公信诚丰向陈辉先生、刘丹女士租赁的办公

场地面积更大，单位租金更便宜，在满足公信诚丰发展需求的同时节约了租赁成

本。此外，谷丰中路 209 号荣泰广场与河西王府井商业广场写字楼相距不足 3 公

里，同处岳麓区中心商圈，新租赁场地不会对公信诚丰的经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租赁房产的价格是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

交易价格为正常的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自愿、等价、有偿的原

则。 

3、对公司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市场价格公允，关联交易

行为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事项审批手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它董

事经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程序合法有效，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议案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认真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及查阅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审议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鉴于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 

五、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交易内容及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定价为依据，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

定价原则，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万联证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万联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5、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6、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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